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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議長、李副議長、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欣逢 貴會召開第 3屆第 2次定期會，彥輝謹代表本局向各位報告本市

體育工作推展情形，懇請不吝指教。感謝各位議員女士、先生的鼎力支持

與督勉，使本市的各項體育政策與措施得以順利推展，彥輝再次代表本局

全體同仁敬表十二萬分的敬意與謝忱。 

謹就 112 年 3月至 112 年 8月本局重要工作執行情形說明如下。 

 

壹、現階段重要工作執行情形 

一、運動設施業務 

體育設施軟硬體建置完整，是體育精英實力延續與傳承的搖籃，本市

為落實區域運動設施均衡分配合理性，以市民使用頻率及效益為出發

點，兼顧競技運動發展平衡，建設及改善各項體育運動設施、設備並

陸續規劃新建及整修各項體育場館。 

（一）推動體育園區及大型體育場館建置，改善市民運動環境 

1.五大體育園區 

  112 年迄今完成楊梅體育園區與跆拳道暨運動場館建置及場館委

外營運作業，將於 10 月開始試營運，並持續進行中壢、大園及

桃園等體育園區先期作業。 

(1)龍潭體育園區：園區設有棒壘球場、二合一球場（足球與曲棍

球）、多功能運動暨管理中心（含 7面羽球場、體適能教室及韻

律教室）、景觀滯洪池及相關周邊附屬設施，其中多功能運動暨

管理中心刻正辦理促參作業，餘曲棍球場及棒壘球場及週邊綠

地等由本市龍潭區公所代管，目前均已開放民眾(申請)使用。 

(2)楊梅體育園區：園區設有跆拳道競賽場地(綜合球場)、游泳池、

體適能中心、桌球室及多功能教室等設施，施工過程中經檢討

契約變更、五大管線、環境監測作業及園區周邊整體規劃工程

等事宜，有經費不足情形，本府體育局爭取由中央統籌分配稅

款 7,529 萬 7,000元支應，現已完工，預計 112 年 10 月開始營

運。 

(3)中壢體育園區：園區規劃內容將以新興運動及傳統運動項目共

存為方向，結合整體評估各區運動設施現況及發展需求，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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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壢地區運動設施供需、民眾之多元化的運動需求並考量無障

礙、性別、各國籍民眾參與運動之權利，並配合本府區段徵收

及滯洪池工程進度賡續辦理規劃設計。 

(4)大園體育園區：園區規劃室內溫水游泳池、體適能中心及地方

特色運動設施，持續辦理規劃設計作業。 

(5)桃園體育園區：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已經內

政部都委會審定，由本府接續辦理市地重劃作業中。 

2.國民運動中心(館) 

  112 年迄今完成觀音國民運動中心興建工程及場館委外營運作

業，已於 112 年 8月開始營運，目前持續進行龍岡全民運動館、

龜山國民運動中心及中壢長青運動中心建置作業。 

(1)觀音國民運動中心：館內設有室內游泳池、體適能中心、羽球

場、綜合球場、飛輪教室及韻律教室等設施，並於 112 年 8 月

7日正式營運。 

(2)龍岡全民運動館：館內預計規劃室內溫水游泳池、體適能中心

及韻律教室等設施，因工程原物料漲幅過高，經檢討後調整本

案計畫總經費至 3億 6,674 萬元整，由本府體育局爭取中央統

籌分配稅款 5,992萬 7,172 元支應後，已完成工程招標作業，

預計 112 年 9月開工。 

(3)龜山國民運動中心：館內預計規劃室內溫水游泳池、體適能中

心、韻律教室、桌球室、飛輪教室及綜合球場等設施，目前已

完成細部設計核定，工程部分已於 112年 5月、7月上網招標，

因無廠商投標致流標，已於 8月 17日辦理第三次上網招標，預

計 9月 19 日開標。 

(4)中壢長青運動中心：本案都市計畫變更案業經本市都市計畫委

員會審議通過，經內政部營建署於 112年 8月 18日召開內政部

都市計畫委員會專案小組第 1 次會議後，決議請本府加強變更

之急迫性等相關說明。 

（二）優化各區運動設施改善 

112 年迄今完成楊梅網球場整修、樂天桃園棒球場外野看台電視牆

更新、南昌營區桌球館運動設施活化、雙連坡營區規劃(足球場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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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箭場)等運動設施改善與建置，並持續進行桃園市綜合體育館整

修及埔頂水資源中心舊址開發先期作業。 

1.桃園市楊梅網球場整修計畫：本案整修紅土球場基礎設備、照明

設施及廁所，工程於 111 年 3 月 4 日開工，111 年 10 月 30 日竣

工並於 112 年 4月啟用。 

2.桃園市樂天桃園棒球場外野看台電視牆更新工程：本案電視牆下

鋼構補強及整修、電力及控制，工程於 112 年 2月 28日開工，6

月 7日竣工。 

3.桃園市南昌營區桌球館運動設施活化工程：本案增設訓練及教學

桌球場地、辦公室、男女廁所等，工程於 111 年 9月 1日開工，

112 年 4月 13日竣工，刻正辦理驗收程序。 

4.平鎮區雙連坡(三)營區規劃案：本案增設 11 人制及 5 人制草皮

足球場各一面、室外 70公尺射箭場、室內 50公尺射箭場及整體

綠美化、維護步道，工程於 111 年 3 月 31 日開工，112 年 2 月

15日竣工。 

5.桃園市綜合體育館整體及周邊環境實施整修計畫：本案考量體育

館已使用 30 年，外觀及內部公共空間設備有老舊而不堪使用之

情形，將在符合原建築結構設計安全下，盡可能使用既有構件，

搭配適當汰換之設備，預期於完成整修後，將能延續場館使用年

限，並提高使用便利性及優化使用空間，刻正辦理規劃設計作業。 

6.埔頂水資源中心舊址開發案：本府水務局續辦理埔頂水資源回收

中心舊址 113 年度維護管理作業，本局於 112 年 8 月 21 日邀集

水務局及大溪區公所辦理會勘，將依土地現況及使用相關法規，

原則以低密度運動設施為主，本案將續辦理後續規劃評估及擬訂

興辦事業等相關計畫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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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競技運動業務 

培養競技人才，銜接三級體系，完善各級輔助機制，留下在地優秀選

手，依「選、訓、賽、輔、獎」辦理各層級賽事、培訓及輔助計畫，

據以發掘、培訓、獎勵及照顧優秀選手，同時成立城市球隊，落實屬

地主義，完備銜接體系。 

（一）培養競技人才，完善各級輔助機制 

1.桃園市優秀運動教練聘用計畫 

(1)依據「112 桃園市優秀運動教練聘用計畫」補助桃園市體育總

會各單項委員會聘用優秀教練於本市基層學校協助培訓工作，

補助每位教練薪資一年新臺幣(下同)64萬 6,776元及國內出差

旅費 2萬元。 

(2)112 年計有 19 個單項委員會申請聘用 23 位運動教練，本局已

於 111年 12月 13日辦理｢112年桃園市優秀運動教練聘用計畫

｣遴選暨評審會議，錄取 18位優秀運動教練。 

(3)截至 112 年 8月 31日止，計有 4位運動教練辦理職務異動:徐

佳偉(游泳)、蔡瑞珊(韻律體操)、徐華彥(拳擊)轉任市府教育

局所屬專任運動教練，另黃金源(划船)因個人生涯轉職代理教

師，爰本局於 112 年 8月 29日辦理「第二次遴選暨評審會」，

增聘 4位運動教練以補實缺額。 

(4)本局截至目前計補助擊劍、手球、拳擊、鐵人三項、體操、自

由車、足球、划船、柔道、武術、羽球、保齡球、跆拳道、桌

球、划船、橄欖球及輕艇等 17 個運動種類，共 18位教練至本

市各基層學校等場地培訓選手。 

2.桃園市重點運動種類訓練資源充實計畫 

(1)依據「112 桃園市重點運動種類訓練資源充實計畫」補助桃園

市體育總會各單項委員會購置訓練器材、設備、場地租金及其

他必要之資源。 

(2)112 年計有體操、游泳和擊劍等 28個單項委員會申請，共計核

定補助 1,009 萬 2,719 元，本局後續將持續督導各項培訓事宜。 

3.桃園市菁英運動選手培訓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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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依據「112年桃園市菁英運動選手培訓計畫」，補助桃園市體育

總會各單項委員會辦理「聘請外籍教練」、「國外移地訓練」、「國

際體育交流」、「菁英訓練營」、「週末測驗賽」及「奪金訓練站」

等 6項子計畫。 

(2)112 年計有射擊、田徑和划船等 24 個單項委員會辦理 42 項子

計畫，共計核定補助 1,487 萬 2,614 元，本局後續將持續督導

各項培訓事宜。 

4.桃園市績優運動選手培訓補助金 

(1)依據「桃園市績優運動選手培訓補助金發給要點」補助參加「全

國運動會」及「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榮獲前三名績優選手得

申請 4,000 元至 2萬元不等之培訓補助金。 

(2)112 年本市績優選手申請培訓補助金，辦理情形如下： 

○1申請參加「111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獲前三名第二次培訓

補助金，約計 79位選手，約計核發 284 萬元。 

○2申請參加「110 年全國運動會」獲前三名第二次培訓補助金，

約計 258位選手，約計核發 3,004 萬 8,000元。 

○3申請參加「112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獲前三名第一次培訓

補助金，約計 92位選手，核發 463 萬 4,000元。 

5.桃園市參加全國運動會奪金項目培訓計畫 

(1)依據「全國運動會奪金項目培訓經費補助要點」補助參加 110

年全國運動會獲金牌之競賽種類所屬單項委員會培訓選手營養

費、教練鐘點或指導費、消耗性訓練器材與裝備費、比賽服裝

費、訓練場地租借費等項經費，球類團體賽每獲一面金牌補助

20萬元，非球類團體賽每獲一面金牌補助 10萬元。 

(2)112 年計有武術、曲棍球、划船、田徑、射箭、擊劍、射擊、

舉重、體操、跆拳道、自由車、角力、馬術及桌球等 14個運動

種類申請，共計核定補助 359 萬 6,200 元，本局後續將持續督

導各項培訓事宜。 

6.桃園市競技運動科學輔助暨防護支援計畫 

(1)本計畫係為使本市優秀選手及運動團隊透過科學方式輔助訓

練，並提供運動傷害防護支援，期提升選手競技運動實力，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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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對象為本市參加全國運動會前四名選手及單項委員會推薦具

潛力選手。 

(2)於 112 年 3 月 2日以勞務採購方式決標予國立體育大學執行，

執行運動技術檢測、運動生理檢測、運動能力檢測、運動心理

檢測、競技能力訓練、運動營養諮詢、專案性運科輔助支援、

運動防護支援、增能講習、資料庫建置等。 

(3)於 112年 3月 15 日辦理計畫說明會，並於同年 6月 15日辦理

啟動記者會，計有田徑、划船、自由車、角力、柔道、射擊、

韻律體操、拳擊、橄欖球、擊劍等單項委員會提出申請，截至

112年 8月 31日止核定選手人數 172人，已服務選手人數為 110

人，檢測及諮詢計 110 人次。 

7.桃園市優秀運動選手醫療服務計畫 

(1)為持續提供本市優秀選手及運動團隊專業的醫療服務資源，市

府體育局訂有「112年桃園市優秀運動選手醫療服務計畫」，補

助醫療院所組織運動醫療服務團隊、建立醫療服務網絡、提供

本市優秀選手及運動團隊就診費用及醫療服務等，協助選手在

負傷後重返賽場，延長運動生命。 

(2)本市優秀選手及運動團隊，服務對象如下： 

○1提供本市 110 年全國運動會前三名、111 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

會第一名、2020東京奧運參賽選手、2021成都世大運參賽選

手及 2022 杭州亞運參賽選手等，約計 402 位。 

○2桃園市棒球隊或其他經機關專案同意之人員。 

(3)截至 112 年 8月 31日止服務田徑、武術、射箭、射擊、棒球、

橄欖球、舉重、拳擊、曲棍球、跆拳道、空手道、角力、桌球、

划船及游泳等 39位選手，共計看診 85人次。 

8.桃園市績優運動選手就業輔導實施計畫 

(1)依據「桃園市績優運動選手就業輔導實施要點」受理設籍本市

10年以上之績優運動選手申請，符合資格者本局將核發績優運

動選手證明文件，並輔導擔任市府及所屬機關學校約聘（雇）

人員、臨時人員、清潔隊員或技工等；「桃園市優秀運動教練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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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計畫」所聘教練；本市各國民運動中心相關職務；參加職業

訓練或本市就業博覽會等。 

(2)112 年依就業輔導要點核發 5 位曲棍球選手績優證明，該 5 位

選手經報考「112 年度清潔隊員徵選」均已成功錄取，其中 3

位將於 112 年分別分發至桃園市政府環境清潔稽查大隊平鎮區

中隊及中壢區中隊，餘 2位待分發中。 

（二）辦理各層級賽會，以賽代訓，培養桃園在地實力 

1.辦理 2023年國際自由車環台公路大賽-桃園市站 

(1)本賽事為國內體壇年度盛事，已於 112 年 3 月 12 日至 3 月 16

日辦理完畢，共計 5站，其中 3 月 13日在本市舉辦第 2站，競

賽路線起點設於市府前廣場，繞行桃園、蘆竹、大園、觀音、

新屋、楊梅、平鎮、大溪、龍潭及復興等 10個行政區，終點設

於復興區角板山，全長 124.71公里。 

(2)桃園市連續 13年與中華民國自由車協會共同籌辦本賽事，透過

舉辦高競技水準的運動賽事，有效激勵自由車選手征戰國際賽

事。 

(3)賽事計有來自全球 31 個國家、22 支隊伍，約 184 位菁英職業

選手參賽競逐，市府體育局於起終點、競賽沿線邀集學校及區

公所籌組加油團，約計 1,200人共襄盛舉，展現本市在地熱情，

將桃園行銷於國際。 

2.辦理桃園市運動會 

(1)本賽會由市府主辦，本局承辦，並於 112 年 7月 10日以勞務採

購方式決標予桃園市體育總會執行，由本市各區公所、桃園市

體育總會田徑及游泳委員會協辦，已於 112 年 7 月 21 日至 24

日分別於市立田徑場及市立游泳池辦理完畢。 

(2)本次賽會選手及隊職員約計 3,000 人參加，總計辦理 388 個競

賽項目，計 1,987 人次獲獎，本局核發 301 萬 2,100元獎勵金。 

3.補助辦理桃園市運動會－市長盃錦標賽(亞奧運項目)暨全國運

動會選拔賽 

(1)依據「桃園市運動會市長盃競賽活動經費補助要點」，輔導本市

體育總會各單項委員會辦理市長盃錦標賽暨 112 年全國運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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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拔賽，酌予補助辦理單位裁判費、工作費、誤餐費、茶水費、

器材費、雜支、保險、醫護防護費、場地費、場地佈置費等經

費。 

(2)112 年共計核定足球、武術、自由車等 36個單項賽事，約計補

助 843 萬 2,550 元，市府體育局將於賽事期間進行各項行政協

助並督導其賽事辦理。 

4.補助各層級(亞奧運項目)體育活動 

  為提供選手競技舞台，活絡本市體育活動，帶動運動熱潮，本局

補助各體育團體辦理全國中小學師生手球錦標賽、桃園市全國小

鐵人三項錦標賽、2023 海風馬拉松、2023 桃園市蘆竹區大古山

之戀全國馬拉松、2023 年全國大專女子籃球校友盃、2023 第九

屆中大盃軟式少年棒球錦標賽等多場賽事，截至 112 年 8 月 31

日止約計補助 25場賽事。 

（三）競技培訓績效，展現桃園之光 

1.組隊參加「112 年全國運動會」 

(1)本賽會訂於 112年 10月 21日至 26日於臺南市舉行，本市將參

加 34個競賽種類，將有隊職員及選手計約 1,000名參加，截至

112 年 8月 31日止本市球類代表隊計有壘球、籃球、桌球、羽

球、軟式網球、足球、棒球及沙灘排球皆已晉級會內賽。 

(2)有關本市代表隊團體服裝、賽務保險、督訓及參賽隊職選手比

賽服裝、集訓等補助事宜，本局陸續辦理中。 

2.參加夏季世界大學運動會(下稱世大運) 

(1)世大運於 112 年 7月 28日至 8 月 8日於中國成都舉辦，我國計

有 16 個競賽種類 212 位選手取得參賽資格，本市計有競技體

操、韻律體操、桌球、籃球、田徑、排球、射擊、羽球、划船、

跆拳道及射箭等 11個競賽種類，33位選手出賽。 

(2)賽會於 112 年 7月 28日圓滿落幕，中華隊獲 10金 17銀 19銅，

締造境外最佳成績，其中本市選手表現優異，榮獲 3 金 4 銀 4

銅優異成績，成績如下： 

○1李智凱：榮獲競技體操男子個人單項鞍馬第 1 名，取得世大

運三連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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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彭名揚：榮獲田徑男子 400 公尺跨欄第 1 名，破全國紀錄，

且奧運達標。 

○3宋碩芸、董秋彤：榮獲羽球混合團體賽第 1名。 

○4曾為聖：榮獲競技體操男子個人單項跳馬第 2名。 

○5傅兆玄：榮獲田徑男子跳高第 2名。 

○6蘇柏亞：榮獲跆拳道女子對打 53公斤級第 2名。 

○7邱義睿：榮獲跆拳道男子對打 68公斤級第 2名。 

○8彭家楙：榮獲射箭女子反曲弓個人賽第 3名。 

○9許嬿樺、羅苡瑄：榮獲射箭女子複合弓團體賽第 3 名。 

⑩簡彤娟：榮獲桌球女子團體賽第 3名。 

⑪彭凡晞、詹庭甄、蔡瑞珊、賴新雅、羅郁晴：榮獲韻律體操

團體三帶二球第 3名。 

(3)本局為表對選手之重視，於賽前辦理慰勞嘉勉儀式，致贈本市

選手參賽禮品，賽事期間關注選手比賽成績給予祝賀，選手回

國抵台規劃接機儀式等，已於 112年 9月 11日辦理表揚活動。 

3.參加第 19屆亞洲運動會(下稱亞運) 

(1)亞運訂於 112年 9月 23日至 10 月 8 日於中國杭州舉辦，我國

計有射箭、武術、卡巴迪等 32個競賽種類 524 位選手取得參賽

資格，本市計有射箭、田徑、羽球、棒球、籃球、霹靂舞、龍

舟、馬術、足球競技體操、卡巴迪、智力運動、滑輪運動、橄

欖球、射擊、運動攀登、跆拳道、排球及武術等 19個競賽種類，

48位選手出賽。 

(2)本局將在亞運前致贈本市選手參賽禮品，並在賽事期間關注選

手的比賽成績，即時以賀電表示祝賀，賽事結束後，將舉行表

揚等活動。 

4.參加其他國際賽會 

  本市各級選手 112 年度於多項國際賽事皆斬獲佳績，成績如下： 

(1)李智凱：於「2023 世界盃埃及開羅站」男子鞍馬項目榮獲第 1

名，又於「2023新加坡體操公開賽」男子鞍馬及團體項目皆榮

獲第 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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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曾為聖：於「2023 新加坡體操公開賽」男子跳馬項目榮獲第 1

名。 

(3)彭家楙：於「2023 世界盃第二站-上海」反曲弓女團榮獲第 2

名及「2023 世界盃第三站-哥倫比亞麥德林」反曲弓混雙及女

團榮獲第 2名。 

(4)李彩綺：於「2023亞洲盃射箭賽第一站臺灣暨世界排名賽」反

曲弓女團榮獲第 1 名及「2023 世界青年/青少年錦標賽」U21

反曲弓混雙組榮獲第 2名 

(5)張正韋：於「2023 世界盃第一站-土耳其安塔利亞」複合弓男

團榮獲第 3名。 

(6)許嬿樺、羅苡瑄：於「2023 亞洲盃第三站-新加坡」複合弓女

團榮獲第 3名。 

(7)田家榛：於「2023 世界射擊錦標賽」女子 25 公尺手槍個人賽

榮獲第 7名及女子 25公尺手槍團體賽榮獲第 2名。 

(8)林怡君：於「2023 世界射擊錦標賽」女子不定向飛靶榮獲第 1

名及女子 25公尺手槍團體賽榮獲第 2名。 

（四）推動職籃棒、足球、排球冠名計畫，厚植屬地主義 

1.桃園市棒球隊球隊：主要任務為建構桃園六級棒球銜接體系、參

加國內社會甲組棒球賽事、學生棒球至社會棒球乃至職業棒球銜

接的「中繼站」，球隊於 112年全國成棒甲組春季聯賽獲冠軍。 

2.開南大學棒球隊：本市於 110 年 2月起與台灣中油公司及開南大

學棒球隊共同成立「台灣中油開南大學棒球隊」，球隊參加「112

年全國成棒甲組春季聯賽」獲得第六名成績，目前刻正備戰中華

棒協及大專體總舉辦之各項賽事(112年 9月至 12月)。 

3.桃園璞園領航猿： 

(1)本市於 110 年 11 月起與璞園育樂公司冠名合作，球隊參加

「2022-2023 P.LEAGUE+臺灣男子職業籃球聯盟第三季」例行

賽，該賽事於 111 年 12 月 10 日至 112 年 4 月 14 日，總計 20

場次於桃園市立體育館辦理完畢，約計 6 萬 3,953 人次進場觀

賽，本賽季獲得第三名，目前刻正備戰新賽季(112 年 11 月至

113 年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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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球隊於賽季期間代表本市出賽，並由球團與本局合作籌組加油

團為球隊加油，另已提供計 7 場免費門票(每場約 200 張)予桃

園市民觀賽；於非賽季期間至基層學校辦理籃球訓練營，並協

助市府各局處之市政宣傳。 

4.桃園永豐雲豹職業籃球隊：本市於 110 年 10 月起與雲豹職業籃

球隊共同成立「桃園雲豹職業籃球隊」，111 年起獲得永豐銀行冠

名贊助，球隊 112年 7月與台灣啤酒籃球協會結盟合作，更名為

「台啤雲豹職業籃球隊」，球隊參加「T1 LEAGUE 臺灣男子頂級職

業籃球大聯盟第二季例行賽」獲第六名，目前刻正備戰新賽季

(112年 10 月至 113年 5月)。 

5.桃園臺產男子排球隊：本市於 108 年 10 月起與臺灣產物保險公

司及中原大學共同成立「桃園臺產隼鷹排球隊」，球隊參加「111

年企業十八年男女排球企業聯賽」獲得第四名，季後挑戰賽未晉

級，目前刻正備戰新賽季(112年 10月至 113 年 3月)。 

6.桃園國際男子足球隊：本市於 108 年 11 月起與國際足球俱樂部

共同成立「桃園國際男子足球隊」，球隊參加「2022 臺灣乙級足

球聯賽」取得第四名成績，刻正備戰新賽季(112年 9月至 12月)。 

7.樂天桃園棒球場冠名權計畫 

(1)桃園國際棒球場目前係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委託台灣樂

天運動育樂股份有限公司營運管理，市府依 OT契約之規定，與

樂天合作將桃園國際棒球場冠名為樂天桃園棒球場，前於 111

年 5月 6日至 112年 5月 5日止，試辦 1年，發放 27 萬張以上

職棒賽事免費門票及各區市民棒球日回饋桃園市民及高中以下

學生免費進場觀賽，計有超過 4 萬 3,000 人以上人次入場，單

場觀賽（總決賽）人數也隨之成長至 1 萬 4 千人以上，打破歷

年紀錄。 

(2)因冠名權試辦計畫 1 年受熱烈回響，爰市府自 112 年 7 月 21

日起再次與樂天簽定為期 3 年之冠名權契約，除延續既有免費

門票進場觀賽回饋條件，本次加碼回饋本市高、國中小學生持

學生證至現場購票，每場次享票價折扣 50元，嘉惠本市學生，

讓更多市民朋友受惠，培養桃園在地球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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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民運動業務 

   運動必須平權，不管種族、性別、年齡、身心狀況等。全民運動除須

將運動普及化外，需再加入運動平權概念，所以全民運動業務戮力推

展之餘，將再納入推廣運動平權素養，以運動弱勢團體中身心障礙

者、樂齡長者、新住民、移工等為作為推廣首要族群，促進運動平權，

並以全民運動意識之提升，促進體育風氣發展，蓄積作為提供培育菁

英選手之養分。 

（一）推動全民運動賽事活動 

1.2023第五屆桃園盃全國社區慢速壘球錦標賽 

(1)活動日期：本賽事於 112 年 5月 20、21日辦理北、中、南各區

預賽，7 月 8、9日於本市青埔慢壘球場等地進行總決賽，賽事

集結全國好手一起交流、競技。 

(2)賽事組別：今年度除比照往年規劃公開組、社會組外，另增設

六都爭霸組，邀請各直轄市好手代表參賽。 

(3)參賽人數：共計 195 隊，約 3,900 人參加，整體賽事於來自各

縣市球友間引起熱烈迴響，並成為全國各慢壘球隊每年度以球

會友的重要舞台。 

2.2023第七屆桃園盃全國三對三籃球賽 

(1)活動日期：本賽事於 112 年 7月 22、23日(預賽)、29日(複賽)

於桃園高中、三民運動公園、龍潭國 3 高架橋下籃球場等地同

時開打，30日於元智大學進行決賽。 

(2)賽事組別：賽事除原有男子及女子的少年組、青少年組、青年

組、社會組、壯年男子組、長青男子組與機關媒體組等 11個賽

事組別，今年度更新增自由格鬥組，提供民眾與 UBA 一級籃球

員對戰的機會，並規劃職籃選秀體能測試體驗會等周邊活動，

帶動暑期籃球風潮，讓民眾樂於運動。 

(3)參賽人數：本屆共計 2,128 隊，共計 7,448 人報名參賽，為全

國暑期規模最盛大之三對三籃球賽事。 

3.2023桃園半程馬拉松-石門水庫楓半馬 

(1)活動日期：本賽事將邁入第八屆，今(112)年訂於 12 月 3 日於

石門水庫園區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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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賽事組別：規劃休閒組(4公里)、路跑組(10公里)及半馬組(21

公里)。 

(3)參賽人數：預估將超過 6,000人。 

(4)活動特色：為每年底本市最具特色之全國路跑活動，活動路線

經石門水庫景色風光及楓紅水漾的優美景緻，每年均吸引各年

齡層的民眾共襄盛舉，今年度本活動響應淨零減碳政策，將規

劃交通接駁、供應環保水杯及全面證書電子化等相關減塑低碳

措施，讓路跑更環保，活動並將透過媒體報導，帶動運動觀光

熱潮，以運動行銷桃園特色風景，增進桃園商機及國際能見度，

創造經濟效益。 

4.補助辦理大型路跑半程馬拉松 

(1)新屋魚米之鄉馬拉松：112 年 9月 17日假新屋農博教育園區舉

辦，本活動為「新屋魚米之鄉馬拉松嘉年華系列活動」之一，

結合「運動 i臺灣 2.0 計畫」補助總計 300 萬元，活動約 8,000

人報名。 

(2)桃園市議會議長盃路跑：112 年 10 月 15 日假桃園市立體育場

青埔棒球場舉辦，經本府同年 7 月 19日核定補助 150 萬元，活

動約 10,000人報名。 

(3)桃園城市國際半程馬拉松：112 年 12 月 23 日假桃園市立田徑

場舉辦，經本府同年 7月 28日核定補助 200 萬元，活動預計約

6,000 人報名。 

(4)本局為響應市府「2050淨零排放」力推淨零路徑馬拉松，以上

活動將規劃增加接駁車搭乘運輸、改採電動賽道巡場車、使用

在地食材、採電子成績查詢減少證書印製及使用環保材質製程

獎牌及跑衣等減碳措施，未來將以溝通倡導方式將「淨零、減

碳、減塑」納入本市大型路跑賽事規劃，結合減碳作為，逐步

實踐綠色運動賽事。 

（二）推行桃園運動卡計畫 

1.本計畫係本府每年度自行編列預算，以直接補助特約運動場館門

票經費，讓持（市民）卡民眾享有優惠價格自由參與各場館提供

之運動設施，優惠對象及實施方式則為 23 歲以上持有市民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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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民眾減免門票費用 50%，身心障礙者、65 歲以上銀髮族(原

住民 55歲)則享全額減免。 

2.112 年度共計有 13家特約運動場館，包括桃園國民運動中心、中

壢國民運動中心、平鎮國民運動中心、南平運動中心、桃園市蘆

竹國民運動中心、八德國民運動中心、桃園市立游泳池、中壢區

大崙游泳池、新明國小游泳池、楊梅國中運動中心、龜山運動中

心、美樂地游泳池、威尼斯游泳池。 

3.計畫實施期間自 112 年 5 月 20 日起至各場館優惠額滿為止，截

至 112 年 8 月 31日共計已有約 10 萬人次受益。 

4.未來將持續結合「市民卡」的使用並以「門票」優惠為執行主軸，

逐步提升持卡民眾參與率及運動頻率，並透過特色課程的設計，

讓有興趣參與運動的民眾及愛好運動的民眾都能就近享受運動

樂趣，進而增加市民卡使用率。 

（三）執行「運動 i 臺灣 2.0 計畫」 

1.今（112）年度「運動 i 臺灣 2.0 計畫」係教育部體育署所辦理

的 111 至 116 年全民運動推展計畫的第 2年，配合教育部體育署

執行該計畫，本市提報申請 3大專案（一般、身心障礙及原住民

族）等共計 153 項活動（含 6項競爭型計畫），獲得該署核定（補

助）金額達新臺幣 2,737萬 3,303 元。 

2.本計畫集結水域、路跑、單車、球類等各項體育活動，並融合競

技、休閒、趣味及在地特色等元素，同時孕育許多桃園特色活動，

如新屋魚米之鄉馬拉松、新屋綠色騎跡單車嘉年華、阿姆坪划

船、獨木舟及 SUP立板划槳體驗營、桃園市市長盃龍舟錦標賽、

桃園市原住民族運動會等各大型活動，讓市民不分年齡、性別、

族群都超「敢」動。 

3.本計畫截至 112年 8月 31日止已辦理 99項活動(課程)，執行經

費共計 1,016 萬 8,633 元。 

（四）提升兒童、樂齡族群運動權益 

1.本局持續鼓勵體育團體辦理兒童樂活運動，如兒童羽球夏令營

(112年 7月 24日至 8月 4日，共計 420 人參加)及「運動 i臺灣

2.0 計畫-桃園市足球夢想園區」(112年 2月份起至 10 月份，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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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辦理 220 場次，共達 10,000人參與)等，讓兒童感受運動樂趣

和活力，並在各樣體育活動中鼓勵大小朋友攜手參加。 

2.本局持續以挹注經費提倡健走、槌球、舞蹈等適合長青族群之體

育活動，並將於 112年 10月 19日結合重陽季於本市綜合體育館

舉辦「桃園市 112 年度樂活重陽季-科技運動-長青趣味運動會」，

活動結合科技元素，規劃 3項趣味競賽及 5項闖關活動，並設有

體適能檢測、科技運動體驗區等，讓長者享受運動樂趣並獲得專

業運動指導回饋，共同攜手邁向健康樂活，本活動業於 112 年 8

月 16日決標，刻正籌辦活動中，預計至少 1,600名長者參加。 

（五）推動各族群運動活動，落實運動平權 

1.桃園市 112 年身心障礙嘉年華：為促進身心障礙族群運動參與，

本局於 112 年 5月 13日舉辦「桃園市 112 年身心障礙嘉年華」，

計有 28個學校及身心障礙單位，共約 1,071人參加，活動安排 5

項親子趣味運動競賽(拔河、投籃、羽球、棒球等趣味設計項目)，

並新增電競單車、自動羽球發球機等運動科技供身心障礙民眾體

驗。 

2.桃園市 112 年身心障礙運動指導團：今年度藉由「運動 i臺灣 2.0

計畫」，首次規劃身心障礙運動指導團，於本市運動場域（如運

動中心），提供各項身心障礙運動體驗或指導服務，藉由巡迴運

動指導課程暨運動講座，讓身心障礙民眾於專業指導中學習運動

知能，將設計如保齡球、有氧瑜珈、肌力訓練、棒球等運動課程，

計畫期程自 112 年 7 月至 10 月 15 日止，預計辦理 77 場次、預

估 600 人次參與，截至 8 月 31 日止，已有約 700 名以上身心障

礙者受益。 

3.本局將持續辦理長青趣味運動會、身心障礙者運動嘉年華等各族

群多元活動，以及擴展外籍移工參與體育活動，並將透過多國語

言文宣、結合媒體廣告宣傳及活動整體行銷規劃等措施，鼓勵各

年齡、族群、國籍之民眾體驗運動魅力，落實運動平權並提升運

動賦權。 

（六）參與全民運動賽事 

1.全民運動會為 2 年 1 次舉辦之全國大型綜合賽會，113 年將於屏



1166  

 

東縣舉辦，本市將籌組代表團隊，預計參加健力、拔河、輕艇水

球、合球、水上救生、蹼泳、飛盤、滑輪溜冰、滾球、運動舞蹈、

原野射箭、柔術、沙灘手球等 31 至 33項競賽項目。 

2.本局將積極辦理選、訓、賽、輔、獎等相關事宜，111 年全民運

動會本市共獲得 36金 39銀 42銅，展望 113 年本市再創佳績。 

（七）籌備 115年全民運動會 

1.全民運動會為我國非亞奧運項目最高層級賽會，本市於 111 年獲

教育部核定取得「中華民國 115 年全民運動會」賽會承辦權。 

2.113 年本局將辦理組織籌備、競賽籌劃、場地規劃及行銷宣傳等

事宜，同年全民運動會期間將前往屏東縣進行會旗交接及表演，

於賽會期間向各縣市隊伍宣傳 115年全民運在桃園，本局並將持

續逐步籌辦各項賽務工作。 

（八）補助區公所轄內運動社團計畫 

1.本計畫為行政院體委會(現為教育部體育署)推行之「打造運動島

計畫」所延伸之計畫，為持續推動地方體育發展，本局 112 年度

賡續補助本市各區公所轄內運動社團，藉由各區運動社團之推廣

及發展，持續提升全民運動風氣。 

2.本計畫於 112 年 5月 18日核定各區公所補助經費，截至 112 年 8

月 31 日止，約計有 930 個社團申請補助，未來將持續補助並輔

導本市各體育團體辦理各項體育活動，提供多元之運動參與機

會，鼓勵民眾投入運動，強化市民身心健康。 

 

四、綜合規劃業務 

 鼓勵健康運動，兼顧弱勢族群運動福利，創造幸福社會氣氛 

（一）提供更多元運動空間與環境，增加身心障礙者等弱勢族群運動機

會。透過數據資料顯示，身心障礙族群的確有依賴國民運動中心的

需求，以中壢國民運動中心為例，去年 covid19 第三年，依舊有 1

萬 4,581人次的身心障礙者使用中壢國民運動中心，再者 112 年截

至 8 月 31 日止已有超過 6 萬人次進場使用所轄各運動場館，顯示

出多元族群對於體育設施的重要性。所以未來共融的方向，將積輔

導業者提供多元、特殊族群的運動輔具。例如場館能夠提供身心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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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者打籃球專用的籃球輪椅，使其共用運動場館，提高特殊族群使

用運動場地的能力，促進多元使用與運動平權。 

（二）運動科技及敬老愛心卡運動累點加值回饋 

1.為落實中央推行運動科技計畫及讓民眾體驗智慧運動樂趣，本府

已向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及教育部體育署爭取運動科技計畫

經費（40 萬元），規劃推動場域為平鎮國民運動中心，透過運動

智能地墊、運動科技檢測設備等，結合檢測及講座活動等設計，

讓參與民眾瞭解身體體能狀態，未來將結合中心檢測設備開設運

動科技專屬課程等，持續落實運動科技政策，刻正進行中。 

2.另為鼓勵長者走出戶外運動，本市敬老愛心卡使用範圍，普及至

本市各運動中心及桃園市立游泳池，凡設籍並實際居住本市之老

人及身心障礙者，持有敬老愛心卡進入運動中心及桃園市立游泳

池，現每月皆有 800點可折抵桃園市立游泳池入場門票、國民運

動中心各項運動設施(游泳池、體適能中心)及場地租借等費用，

經統計 111年全年度受惠人數為 13萬人次（約 847萬元），本（112）

年度截至 8 月 31 日止已超過 16 萬人次（約 900 萬元）。此外，

因應場館型態愈趨多元，體育園區及市立網球場亦納入優惠場

域，正研議運動累積點數使用機制，促進老人運動參與。 

3.積極籌設辦理「銀髮運動!超敢動」-銀髮運動免扣點（預計 112

年 10月 23 日啟用）及加送儲值優惠方案（預計 113年 1月 1日

起實施）。 

（三）活化運動場館使用提升營運績效 

1.桃園國民運動中心：委由中國青年救國團營運管理，107 年 5 月

22日正式營運。截至 112 年 8月止，共計 234 萬 8,409人次到館，

其中 112 年 3月至 8月入館人次為 257,834人，相較於 111 年同

期增加 85,687 人次。 

2.南平運動中心：委由威樺國際運動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營運管理，

已於 107 年 9 月 1 日正式營運。截至 112 年 8 月止，共計 69 萬

7,721 人次到館，其中 112 年 3月至 8月入館人次為 95,906 人，

相較於 111 年同期增加 22,309人次。 

3.中壢國民運動中心：委由中國青年救國團營運管理，已於 1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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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17日正式營運。截至 112 年 8月止，共計 358萬 4,314 人次

到館，其中 112 年 3月至 8月入館人次為 467,651 人，相較於 111

年同期增加 94,638人次。 

4.平鎮國民運動中心：委由展昭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營運管理，

已於 108 年 4 月 20 日正式營運。截至 112 年 8 月止，共計 215

萬 5,675 人，其中 112 年 3 月至 8 月入館人次為 332,482，相較

於 111 年同期增加 85,028 人次。 

5.蘆竹國民運動中心：委由長佳機電股份有限公司營運管理，已於

108年 12月 20日正式營運。截至 112年 8月止，共計 98萬 8,299

人，其中 112 年 3 月至 8 月入館人次為 171,121 人，相較於 111

年同期增加 32,123人次。 

6.八德國民運動中心：委由中國青年救國團營運管理，110 年 10月

12 日正式營運。截至 112 年 8 月底止，共有 90 萬 9,895 人次到

館，其中 112 年 3 月至 8 月入館人次為 321,178 人，相較於 111

年同期增加 88,524人次。 

7.觀音國民運動中心：委由信仰體育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營運管

理，112 年 8月 7日正式營運。112 年 7 月試營運，破 2萬人次

來館運動。此外，為促進在地民眾運動習慣，市府積極爭取台電

公司促協金補助 500 萬元，為在地民眾推出特別優惠方案，自 7

月 24日起至 12月 31日止，只要設籍於觀音區和新屋區之鄉親，

來館時主動出示身份相關證件(如身分證、戶籍謄本等)，即能享

有館內所有運動設施半價優惠。另桃科工業園區職員來館時主動

出示相關工作證明文件(如工作證、員工在職證明等)，亦可同享

此半價優惠。 

8.樂天桃園棒球場：委由台灣樂天運動育樂股份有限公司營運管

理，許可期間自 110年 7月 29日至 120 年 7月 28日止，為期 10

年。市府依 OT 契約之規定，與樂天合作將桃園國際棒球場冠名

為樂天桃園棒球場，前於 111年 5月 6日至 112 年 5月 5日止，

試辦 1 年，發放 27 萬張以上職棒賽事免費門票及各區市民棒球

日回饋桃園市民及高中以下學生免費進場觀賽，計有超過 4 萬

3,000 人以上人次入場，單場觀賽（總決賽）人數也隨之成長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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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萬 4 千人以上，打破歷年紀錄。因冠名權試辦計畫 1 年受熱烈

回響，爰市府自 112 年 7 月 21 日起再次與樂天簽定為期 3 年之

冠名權契約，除延續既有免費門票進場觀賽回饋條件，本次加碼

回饋本市高、國中小學生持學生證至現場購票，每場次享票價折

扣 50 元，嘉惠本市學生，讓更多市民朋友受惠，培養桃園在地

球迷。 

9.桃園市立蘆竹羽球館：委由九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營運管理，許

可期間為 112 年 1月 1日至 117 年 12月 31日止。 

10.桃園市立游泳池：依政府採購法委由威尼斯健康有限公司經營

管理，委託年限為 110 年 1月 1日至 113 年 3月 28日止。 

（四）加強聯合稽查，以確保民眾安全 

為維本市運動場館及消費者使用安全，本局每年定期或不定期邀集

相關局處就市內公民營場館辦理查核，並就查核過程中發現不符合

相關規範之業者加以輔導。此外，固定辦理一年一度的宣導說明

會，以期推動本市運動產業發展，建構本市成為健康安全的體育大

市，查核作業情形如下： 

1.健身房聯合查核作業： 

(1)辦理時間：112年 7月至 10月。 

(2)配合機關：經濟發展局、建築管理處、消防局、環境保護局、

衛生局、法務局。 

(3)受查對象：本年度預計查核本市轄內健身房為 70 家，已查核

46家，合格 29家、限期缺失改善 15家、歇業 2家。 

2.公私立游泳池聯合查核作業： 

(1)辦理時間：112年 5月至 6月。 

(2)配合機關：經濟發展局、建築管理處、消防局、環境保護局、

衛生局、法務局。 

(3)受查對象：本年度查核本市轄內泳池計有 28 家、合格 22家、

限期缺失改善 5家、歇業 1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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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未來努力方向 

一、運動設施業務 

（一）賡續辦理大型運動場館之規劃興建，包含楊梅、中壢、桃園及大園

等體育園區，並積極辦理龍岡全民運動館及龜山國民運動中心之工

程發包作業。 

（二）持續規劃興設及改善運動設施： 

1.辦理桃園市立田徑場宿舍及附屬設施整修計畫 

  本市棒球隊選手長期於桃園市立田徑場宿舍集訓，既有宿舍等附

屬設施使用年限已久，內部設施已顯老舊破損且於使用上不如現

今設施之便利性，為提供本市棒球隊選手舒適乾淨的居住環境，

進行宿舍內部及附屬設施整修。 

2.持續改善本局所轄場地及設施，滿足廣大市民運動需求及培訓本

市優秀運動選手，並提供安全無虞之運動環境。 

3.辦理 112年度補助各區公立運動設施興建及改善計畫，增加及優

化各區域運動空間。 

 

二、競技運動業務 

（一）持續辦理各級體育賽事 

辦理「國際自由車環台賽」、「桃園市運動會」及「桃園市運動會－

市長盃錦標賽」等各級體育賽事，帶動本市運動風氣，提供選手參

賽機會。 

（二）持續推動本市各項運動選手培訓計畫 

辦理「桃園市菁英運動選手培訓計畫」、「桃園市運動會」、「桃園市

優秀運動教練聘用計畫」、「桃園市重點運動種類訓練資源充實計

畫」、「全國運動會奪金項目培訓計畫」、「桃園市績優運動選手培訓

補助金」、「桃園市優秀運動選手醫療服務計畫」及「桃園市競技運

動科學輔助暨防護支援計畫」等培訓計畫，並落實績效考核機制，

以有效提升選手競技實力。 

（三）持續活絡城市球隊各項合作計畫 

辦理「桃園市棒球隊」、「開南大學棒球隊」、「桃園璞園領航猿」、「桃

園永豐雲豹職業籃球隊」、「桃園臺產男子排球隊」及「桃園國際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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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足球隊」等合作計畫，以落實屬地主義並帶動城市行銷。 

 

三、全民運動業務 

（一）持續推動運動 i臺灣 2.0 計畫 

1.為鼓勵市民從事運動，提升全民運動風氣，並讓運動結合生活及

文化，共同為健康而動，本局將持續配合教育部體育署執行運動

i臺灣 2.0 計畫。 

2.本局將持續結合本市體育總會、區體育會、地方體育社團及各類

社福團體等力量，共同推動一般、原住民族及身心障礙等 3大專

案，藉由推動多元運動種類活動、中長期運動課程、體適能檢測、

培育及媒合國民體適能指導員、競爭型計畫、推動特色活動等策

略，讓本市市民及各族群民眾樂於參與體育活動，並進而培養運

動知能及規律運動習慣。 

（二）持續補助本市各區公所轄內運動社團及辦理各項體育活動 

為推動本市運動風氣及地方體育發展，並鼓勵本市各區公所推廣轄

內體育活動，本局持續編列經費補助本市各區公所轄內運動社團及

辦理各項體育活動，預計補助辦理如健走、舞蹈及各項球類等多元

運動項目，並強化運動社團之運作，本局希冀透過各區公所、各區

體育會、各民間體育團體及其所轄運動社團等合作及協助，提升全

民運動風氣、擴大本市運動人口數，臻達全民健康之願景。 

（三）持續辦理桃園運動卡，擴大並提升運動卡效能 

1.為擴大市民運動動能、鼓勵民眾踴躍運動，並養成規律運動習

慣，本局結合「桃園市民卡」並與本市合格特約運動場館合作，

以提供民眾優惠門票價格入館為誘因，吸引民眾運動意願，體驗

運動樂趣並增進規律運動習慣，進而達到運動提升市民健康的目

標。 

2.本局 112年除了賡續推行特約運動場館門票優惠措施、廣邀本市

國民運動中心加入合作場館的行列外，亦會提供優惠鼓勵特約運

動場館規劃特色課程，讓市民能有更多機會與管道投入運動，從

樂於運動，逐步養成規律運動習慣，促使本市規律運動人口能有

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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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持續辦理各項全民性體育活動，落實運動平權及促進活動效益 

本局將持續辦理桃園盃全國三對三籃球賽、全國社區慢速壘球錦標

賽及桃園半程馬拉松等各項全國性全民體育活動，並為帶動各族群

運動風氣，持續辦理長青趣味運動會、身心障礙者運動嘉年華及擴

展外籍移工參與體育活動，並將透過多國語言文宣、結合媒體廣告

宣傳及活動整體行銷規劃等措施，鼓勵各年齡、族群、國籍之民眾

體驗運動魅力，落實運動平權並提升運動賦權，並吸引民眾踴躍參

與體育活動，帶動運動觀光效益，同時活動結合淨零排碳之政策，

以綠色活動之理念，建立本市永續發展之體育文化，提升本市體育

形象，邁向「健康活力 運動城市」之願景。 

 

四、綜合規劃業務 

（一）持續督導本市委外營運運動場館之營運與管理 

截至 111 年 12 月止本市運動場館經公開招商評選，委託專業營運

廠商營運管理之運動場館如：桃園、中壢、南平、平鎮、蘆竹及八

德等 6座國民運動中心及蘆竹羽球館、國際棒球場、桃園市立游泳

池等，雖遭遇疫情所襲擊相關營收及到館人數於 111 年 6 月後均有

所起色且逐漸恢復提升中，本局刻正依市長政策推動智能銀髮運

動、兒童體適能運動，發揮公私協立共同營造「長健取代長照」帶

動本市全民運動風氣，期能降低健保負擔，永續經營。 

（二）加強公民營運動場館查核 

為維護運動消費場所的安全，本局每年年度開始時均針對運動產業

業者（包括健身中心、游泳池、高爾夫球場等）舉辦法規宣導說明

會，輔導業者建立正確的營業知能。 

邀集相關局處就本市各類型公民營運動場館，實施定期、不定期聯

合稽核作業，並就未合格業者加以勸導及協助其缺失改善以符合法

律規範之要求，營造健全的運動消費環境。 

（三）運動場館消費爭議事件處理 

本局 112 年 1 月至 112 年 7月消費爭議共計 220件，主要爭議問題

係因健身中心歇業以及消費者提出終止契約及請假等退費問題，雙

方雖經協調後對於退費機制仍無法達成共識。 



2233  

 

未來，本局將持續督促企業經營者妥善處理相關消費問題，以提升

其企業形象，確保市民消費安全降低消費糾紛、維護運動安全，持

續更新每月份處理案件相關統計，俾利據以針對相關業者進行重點

輔導與查核。 

 

參、結語 

「桃園超感動-運動讓人心動」，讓本市成為健康運動城市的最佳寫照，本

局除強化各項競技選手的訓練與照護外，更將持續推動各項全民運動，積

極規劃辦理各項運動與休閒的體育活動，全力促進全民參與、有效提升市

民規律運動比率，提供更多運動場所讓「長健」取代「長照」不再只是口

號，同時更注重各公私立運動場館的消費安全，打造健康活力的桃園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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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本局主管名單 

 

單位別 職稱 姓名 聯絡方式 傳真 

局長室 局長 許彥輝 (03)319-4510#1001 (03)320-9093 

副局長室 副局長 高玉姿 (03)319-4510#1005 (03)333-3453 

主任秘書室 主任秘書 邱世源 (03)319-4510#1007 (03)333-6523 

專門委員室 專門委員 賴家馨 (03)319-4510#1010 (03)333-7465 

專門委員室 專門委員 沈世國 (03)319-4510#1009 (03)333-8420 

綜合規劃科 科長 廖維敏 (03)319-4510#8001 (03)333-9510 

運動設施科 科長 張乃修 (03)319-4510#7003 (03)319-2398 

競技運動科 科長 羅明屏 (03)319-4510#6001 (03)333-8420 

全民運動科 科長 范敏郁 (03)319-4510#5001 (03)335-2023 

秘書室 主任 許惠萍 (03)319-4510#3001 (03)333-4746 

會計室 主任 羅美英 (03)319-4510#2005 (03)333-8741 

人事室 主任 饒瑞恭 (03)319-4510#2001 (03)333-7465 

政風室 主任 林妙姿 (03)319-4510#2008 (03)333-7465 

 


